
 
檔號： (   )  i n  S T D C  1 3 / 7 5 / 1 5  V  

電話： 2158 5303  
 

 
 
致 ： 沙 田 區 議 會 全 體 議 員  

 
 
各 位 議 員 ：  

 
就 議 員 於 沙 田 區 議 會 會 議 所 提 出 事 項 的 回 覆  

 
 於 沙 田 區 議 會 二 零 一 七 年 一 月 二 十 六 月 的 會 議 上 ，

有 議 員 希 望 知 悉 沙 田 區 內 各 個 直 接 為 市 民 提 供 服 務 的 政 府

部 門 的 人 力 資 源 狀 況 ， 各 區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的 公 務 員 人 手 ，

及 以 區 議 會 撥 款 聘 用 的 合 約 員 工 數 目 。 隨 函 附 上 各 部 門 內

負 責 服 務 沙 田 區 的 人 員 數 目 (附 件 一 )， 以 供 參 閱 。 各 區 區

議 會 秘 書 處 的 公 務 員 人 手 編 制 ， 請 參 考 立 法 會 財 務 委 員 會

審 核 二 零 一 七 至 一 八 年 度 開 支 預 算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編 號

H A B 4 2 6  (附 件 二 )  。至 於 以 區 議 會 撥 款 聘 用 的 合 約 員 工 數

目，根 據《 運 用 區 議 會 撥 款 守 則 》，區 議 會 可 使 用 不 多 於 當

區 所 得 撥 款 的 1 5 % 聘 請 專 責 人 員 ， 全 年 執 行 區 議 會 的 職

務 。 每 個 區 議 會 會 按 照 其 工 作 需 要 ， 聘 請 不 同 職 位 及 職 級

的 合 約 員 工 ， 聘 用 期 的 長 短 則 按 工 作 需 要 而 定 ， 以 致 區 議

會 秘 書 處 合 約 員 工 的 數 目 亦 會 經 常 變 動 ， 相 關 數 字 未 必 能

反 映 實 際 人 手 狀 況 。  

  
     沙 田 區 議 會 秘 書 袁 俊 傑    

  
二 零 一 七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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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一  

 
各 部 門 內 負 責 服 務 沙 田 區 的 人 員 數 目  

 
部 門  負 責 服 務 沙 田 區

的 人 員 數 目  
備 註  

沙 田 地 政 處  11 3  並 未 包 括 地 政 總 署 及 沙 田 地 政 處 於 其 他 崗 位 因 應 個 別 項

目 服 務 沙 田 區 的 人 員 。  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沙 田 區

環 境 衞 生 辦 事 處  
4 4 2   

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 1 7 6   
運 輸 署  1 6  當 中 部 分 人 員 同 時 負 責 處 理 新 界 其 他 地 區 的 交 通 管 理 或

公 共 交 通 服 務 事 宜 。 此 外 ， 有 關 數 目 並 未 包 括 部 份 於 其

他 崗 位 因 應 個 別 項 目 服 務 沙 田 區 的 人 員 。  
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 4 5  當 中 部 分 人 員 負 責 服 務 多 於 一 區 。 此 外 ， 有 關 數 目 並 未

包 括 部 份 於 其 他 崗 位 因 應 個 別 項 目 服 務 沙 田 區 的 人 員 。  
教 育 局  1 6  教 育 局 不 同 分 部 的 職 員 亦 會 因 應 個 別 項 目 服 務 沙 田 區 。  
規 劃 署  1 9  當 中 部 分 人 員 負 責 服 務 多 於 一 區 。  
社 會 福 利 署  3 5 6  當 中 一 名 高 級 社 會 保 障 主 任 負 責 大 埔 /北 及 沙 田 區 與 社

會 保 障 相 關 事 務 。  
香 港 警 務 處 (沙 田 警 區 )  9 2 9  並 未 包 括 輔 警 人 員 。  
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沙 田

區 康 樂 事 務 辦 事 處  
3 3 7  當 中 部 分 人 員 同 時 負 責 沙 田 區 及 元 朗 區 。  

房 屋 署  約 4 0 0  當 中 約 3 0 人 同 時 服 務 其 他 地 區 。  

 



審核 2017-18 年度

開支預算

管制人員的答覆

（問題編號： 3977)

盤且：

主且：

過笠：

管制人員：

屋莖：

且星：

(63）民政事務總署

(000）運作開支

(1 ）地區行政

民政事務總署署長（謝小華）

民政事務局局長

答覆編號

HAB426 

(a）請列出最近 3 屆（2008-201 卜 2012-2015 、 2016-2019）區議會， 18 區各
區區議員人數﹔以及

(b）最近 3 屆區議會會期，各區「為區議會及轄下委員會提供服務」的人
手編制及開支為何？

單盟主：楊岳橋議員（議員問題編號： 147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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